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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高
平
市
南
城
街
街
道
办
事
处

法
人
及
非
法
人
组
织

111
405
817
572
680
84E

霍
书
洋

高城罚决字
〔2023〕第

13号

工程
建设

未取得施工许可证
擅自施工

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
法》第十二条“对于未取得
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
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
后擅自施工的，由有管辖权
的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，
限期改正，对建设单位处工
程合同价款1%以上2%以下罚
款；对施工单位处3万元以下
罚款”，第十五条“依照本
办法规定，给予单位罚款处
罚的，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处单位罚款数额5%以上10%以
下罚款。单位及相关责任人
受到处罚的，作为不良行为

记录予以通报”。

罚款

处以合同
价款1.5%
的罚款，

即
265511.6
8元；对
该项目负
责的直接
负责人员
苗某某处
单位罚款

数额 
7.5%的罚
款，即
19913.38
元，并向
南城办发
《提醒函
》予以告

知

28.542506 2023/09/14 2099/12/31 三年

高
平
市
城
市
管
理
局

111405
81MB05
14407A



2

高
平
市
东
城
街
街
道
办
事
处

法
人
及
非
法
人
组
织

111
405
817
701
159
043

崔
静

高城罚决字
〔2023〕第

16号

工程
建设

未取得施工许可证
擅自施工

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
法》第十二条“对于未取得
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
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
后擅自施工的，由有管辖权
的发证机关责令停止施工，
限期改正，对建设单位处工
程合同价款1%以上2%以下罚
款；对施工单位处3万元以下
罚款”，第十五条“依照本
办法规定，给予单位罚款处
罚的，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
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处单位罚款数额5%以上10%以
下罚款。单位及相关责任人
受到处罚的，作为不良行为

记录予以通报”。

罚款

处合同价
款1.5%的
罚款，即
213121.4
6元；对
该项目具
体负责人
冯某某处
单位罚款
数额7.5%
的罚款，

即
15984.11
元，并向
东城办发
《提醒函
》予以告

知

22.910557 2023/09/14 2099/12/31 三年

高
平
市
城
市
管
理
局

111405
81MB05
14407A

3

山
西
红
萍
服
饰
有
限
公
司

法
人
及
非
法
人
组
织

911
405
817
159
736
90X

苏
红
平

高城罚决字
〔2023〕第

21号

工程
建设

超面积修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法》第六十四条“未取得建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
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
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
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
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尚可采
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
的影响的，限期改正，处建
设工程造价5%以上10%以下的
罚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
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
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
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

价10%以下的罚款”。

罚款

处超面积
工程造价
5%的罚
款，即
143989.6
23元

14.398962 2023/09/14 2099/12/31 三年

高
平
市
城
市
管
理
局

111405
81MB05
14407A

4

高
平
市
前
峰
建
安
工
程
有
限
公
司

法
人
及
非
法
人
组
织

911
405
817
319
048
98E

王
前
进

高城罚决字
〔2023〕第

22号

工程
建设

超面积修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法》第六十四条“未取得建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
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
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
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
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尚可采
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
的影响的，限期改正，处建
设工程造价5%以上10%以下的
罚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
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
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
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

价10%以下的罚款”。

罚款

处超面积
工程造价
139920.1
8元5%的
罚款，即
6996.01
元。

0.699601 2023/09/14 2099/12/31 三年

高
平
市
城
市
管
理
局

111405
81MB05
14407A



5

高
平
市
民
政
局

法
人
及
非
法
人
组
织

111
405
810
124
551
5XF

成
立
忠

高城罚决字
〔2023〕第

23号

工程
建设

超面积修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法》第六十四条“未取得建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
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
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
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
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尚可采
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
的影响的，限期改正，处建
设工程造价5%以上10%以下的
罚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
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
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
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

价10%以下的罚款”。

罚款

处超面积
工程造价
81654.53
元5%的罚
款，即
4082.73
元。

0.408273 2023/09/14 2099/12/31 三年

高
平
市
城
市
管
理
局

111405
81MB05
14407A


